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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

调整后方案

政府批准的原规划

1、本图中尺寸均以米计，坐标系统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，中央子午线114度。

2、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界线或细分地块界线，并不一定代表实际开发的用地红

线范围，在实际开发建设中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细分地块进行合并或对地块进行

细分。

3、本图则中的规划用地性质、计算指标用地面积、计容积率建筑面积、容积率、

建筑密度、绿地率、建筑限高、市政公用设施等内容为强制性内容。地块内市

政公用设施的配置规模及数量需依据《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2023

年）的规定合理设置。

4、各地块应严格控制道路两侧的建筑退线，图中标注的退让道路红线距离为下

限指标。

5、场地竖向设计应因地制宜，统筹考虑片区地形，尽量保持土方平衡,妥善处

理好场地防洪排涝，做好护坡、挡墙、截洪沟等防护工程。

6、规划范围东侧紧邻地派水，未经环保部门批准，禁止设置入河排污口，避免

除雨水外的水污染物直接排入地派水，造成水体污染。

7、本图则未明确的技术经济指标，及未详细规定的内容，按照《惠州市城乡规

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2023年）以及国家、广东省、惠州市相关技术规范执行。

龙门县地派镇中心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XD01单元局部地块调整）

区域位置图

地块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

说明

图 例

说明

地块界线管制

1、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界线，并不一定代表实际开发的用地红线范围，在具体开

发建设中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细分地块进行合并或对地块进行细分。

2、绿化控制线和河道控制线为强制内容。

土地使用管制

现有合法的建设用地与规划规定的用途不符的，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，原

则上可继续保持现有的使用功能；进行改造与重建时，必须与规划相符。

土地开发强度管制

对地块进行合并与细分开发的，开发建设总量不变。

道路交通管制

1、法定文件确定的主、次干道红线为强制内容，支路网的道路红线可结合实际

情况进行调整。

2、其余相关控制内容按照控规文本相关内容执行。

道路横断面示意图

规划调整范围

图 例

0803文化用地

1704河流水面

计算指标用地界线

建筑控制线

规划调整范围

尺寸标注
15

人流出入口

机动车出入口

道路红线

XD01-11 地块编码

03林地

02园地

01耕地

A1行政办公用地

G1公园绿地

E1水域

R2二类居住用地

计算指标用地界线

规划调整范围

道路红线

道路中心线

XD01-02 地块编码

U3安全设施用地

B1商业用地

G3广场用地

河道管理范围

永久基本农田

0801机关团体用地

A A 道路断面 公共厕所

5G 5G通信基站机房及配套设施道路中心线

A A 道路断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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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则龙门县地派镇中心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XD01单元局部地块调整）

龙门县地派镇人民政府

道路横断面示意图

区域位置图

地 块 控 制 指 标 一 览 表

1、本图中尺寸均以米计，坐标系统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，中央子午线114度。

2、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界线或细分地块界线，并不一定代表实际开发的用地红线范围，在实际开

发建设中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细分地块进行合并或对地块进行细分。

3、本图则中的规划用地性质、计算指标用地面积、计容积率建筑面积、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

率、建筑限高、市政公用设施等内容为强制性内容。地块内市政公用设施的配置规模及数量需依

据《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2023年）的规定合理设置。

4、各地块应严格控制道路两侧的建筑退线，图中标注的退让道路红线距离为下限指标。

5、场地竖向设计应因地制宜，统筹考虑片区地形，尽量保持土方平衡,妥善处理好场地防洪排涝，

做好护坡、挡墙、截洪沟等防护工程。

6、规划范围东侧紧邻地派水，未经环保部门批准，禁止设置入河排污口，避免除雨水外的水污染

物直接排入地派水，造成水体污染。

7、本图则未明确的技术经济指标，及未详细规定的内容，按照《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

（2023年）以及国家、广东省、惠州市相关技术规范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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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D01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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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指标用地界线

主要控制点坐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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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流出入口方位

A A 横断面编号

规划调整范围

5G 5G通信基站机房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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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流水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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